
金文學史(一)

台川靜著許禮平弩

經傳與金文

殷、周的鼻器文化，在王朝的秩序中形成、發展。當西周誠亡而進入列國之時，鼻

器文化也發生了顯著變化。由於冊命、賜與等朝廷禮儀的廢紹，葬器使具有了濃厚的私

人特性。特別在戰國以後，古代葬器觀的傳統也逐漸消失。有關金文學史的各種問題，

可以說在那個時候已經出現。

西周時期轉器銘文中所見到的、像冊命那樣的朝廷禮儀的實際情況，在文獻上流傳

不多。只在《詩﹒大雅》的《韓奕》、《江漢)). <<書》的《文使之命>>. <<在傳》信

公二十八年冊命晉侯等篇章中有昕保存。《大雅﹒江漢》是對宣王時期召伯虎討伐准夷

有功的歌頌，其末三章和當時葬器銘文的形式有一致之處。

王命召虎:來旬來宣。文武受命，召公維翰。無日予小子，召公是似。肇敏或

公，用錫爾祉。釐爾圭頭。租懂一白。告于文人，錫山土間，于周受命，自召

祖命。虎拜稽首，天于萬年。虎拜稽首，對搗王休。作召公考，天子萬壽。明

明天于，令聞不已。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圓。

詩中的召虎， 自P金文《調生殷)) (一、二)所見到的召伯虎; 召公即周之元勳、與周公

並稱的召公費。其文辭由王的征命、賜與和召伯對搗之辭所構成，使人讀後可以感到是

把西周時期金文的冊命形式原封不動地改寫為詩篇形式。詩篇中的“作召公考."一旬，

《傅》以為“考，成也". <<筆》以為“對王命之成辭弋其後未見異說。馬瑞辰《毛詩傳

簧通釋》云:

古者日月歲會計之文日成，獄訟之辭日戚，斯干為宣王考室之詩，無羊為宣王

考牧之詩，貝iJ古者頌禱之詞，可謂之成，即謂之考. <<傅》訓考為成. <<筆》

以成為召公對王命之成辭，嚴緝以成為不毀墜康公之功、范《傳》云作召公巳

成之事業，皆於經句增成，其義而後明，未若《傅》、《簧》說之善。

乃是把“作召公考"看成是頌禱之詞。就葬銘的形式而言，這一部分是在哥公之下加上所

作葬器之名，就是采用了《現生殷))(二)“現生對攝朕宗君其休，用作朕刺且，鞏嘗殷，其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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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于令孫勻，實用享于宗"那樣的結尾形式。考、取同是幽部前的字，考也許是毀的

假借字。如果說是“作召公毀，'，正符合葬器銘文的通例。《毛傳》司11“考，成也"， ((筆》

QJ.下皆從此說，可証在《毛傅》當時，這種弊器銘文的通例已不為人所知。《毛傅》引

有《孟子﹒告子下》稱為高旻的高于之說三條( ((小雅﹒小井傳》、《周頌﹒絲在序)) ). 

因而被認為保存了戰國後期的古訓。但葬銘之學也已失去傳承。

以《書》而言，周初《令葬》、《大孟鼎》銘文與《周書》五詰相近而互有出入，

可証時代相同。《尚書》二十九篇中， ((文使之命》為冊命之文，可能把當時的資料相

當準確地傳了下來。其文與《毛公鼎》最相近，料其時期亦相近。現將兩者的對應部分

左右啡列，臥便對比。

《文候之命》

王若曰:父義和。丕顯文武，克慎

明德，昭井于上，敷聞在下。惟時

土帝，集厥命于文王。

亦惟先正，克左右昭事厥辟，

越小大謀獸，罔不率從，肆先祖懷

在性。
嗚呼!閔予小子，闢造天丕憊，至全

資澤于下民。侵或我國家純。I1Jp我

御事，罔或者壽，俊在其服。

予則罔克。

曰:惟祖惟父，其伊恤朕躬。嗚
呼l 有績

于一人永經在位。
父義和，汝克紹乃顯祖。汝肇刑文

武，用會紹乃辟，追孝于前文人。

汝多修持我于艱，若汝予嘉

王曰:父義和，其歸祖爾師，寧爾

邦

用費爾拒懂一由、彤弓一、彤矢

百、盧弓一、盧矢百、馬四匹。

父往哉，柔遠能遍，惠康小民，無

荒寧。簡恤爾都，用成爾顯德。

《毛公鼎》

王若曰:父層。不顯文武，皇天弘

厭厥德，配我有周，應受大命，

.....﹒唯天將集厥命。

亦唯先正，襄揖厥辟。

雖我邦小大傲，毋折轍。

歐天疾畏，司余小子弗役，邦將書

::i= 

余非庸有聞。

烏車1 起余小子，家湛于賜，永z丸
先玉
余一人在位，弘唯厥智......用印紹

皇天，重自區天命」女毋弗帥井先王

作明刑」欲女弗拉i乃辟，噩于艱。

父厝， ......令女亟于一方」女難于

政

易女手E 間一自......馬四匹。

用歲用征」康能四國」勿墨遼廳民

昨」女毋敢妄寧」女毋敢萃，在乃

服。

從錄出的《文侯之命》全文以及《毛公鼎》與之應對的部分，可見全文結構大體一致，

語彙和語法的相類也是明顯的。《詩》、《書》的語彙、語法與金文相涉的地方很多，

王國維《與友人論(詩)、〈書)中成語書》一、二( ((觀堂集林》卷二)和于省吾《詩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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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證》、《崗書新I證》等都舉有例證。但像這篇文章的結構和表現手法那樣顯著的一

致，卻是極為稀有的例于。因此，早就有人提出《毛公鼎》的銘文是摸擬《文侯之命》

的文辭而成的僑作。容農民於《商周鼻器通考》上冊《辦僑》論及誤認鼻器真偽時舉例

說:“臥僑為員，有如盲聲，葉志說是巳;臥真為偽，亦類風狂，張之調是已。"並引張﹒

氏《廣雅堂論石扎》三﹒二中把《毛公鼎》銘看作僑銘之說。

昨見陳氏收《毛公鼎》拓本，乃傌物也。何以言之，丈字謂神-，詞意凡雜二，

通篇空泛三。如玄哀之玄， 藹作心， 徑是心， 用俄〈上文錫汝玄鎖〉用征，伐

藹作歲，芳自由一白. <<積古款識》有口口鼎(偶忘其名) .文云種體自-，

乃倒文，此自下亦多-揖畫，正與之間，而自上復添一字，是藹件也。雜萃《

詩》、《書》語言，如耿光，先正，厭乃德，辟乃辟，集大命，每射臨保(此

四字最無理)等語。叉如雍我小大敵〈此類尚多) , 自今出入專命於外之類，皆

不辭，是凡雄也。洋洋五百言，無一事一地一人，皆套語耳，古無此文體。此

梅閻諸君，所以斥借古文《尚書》者也， 是空泛也。 陳氏以千金買廣鼎， 不

亦儷乎。
張氏所說的心字乃“息黃"之“囡"，“歲"在←文用作伐牲之字，叉所說凡雜之語旬，很
多例子把句讀弄錯了。《毛公鼎》銘文“崇奧渾穆，淵雅高古" c <<董釋》。譯者按:見
董作賓《毛公鼎考年註釋>> )，垃l孫話讓那樣的淵博，也說:“博稽精杖。重定為此篇，

區前考釋已廿有七年矣。再四推杖，大致完具可誦讀。"這不能看作是過分的疑惑之

言。張民還Q).“精朗易識"為接悶，懷疑《大孟鼎》銘文乃摸擬《尚書﹒酒詰》之文而

成。張氏曰:“安有西周初器物而文字如此精朗易識，語詞如此敷衍者，必不然矣! " 

(容庚《通考》土冊二一五頁 51 )把作為西周轉器首尾的兩大鼎銘看成是狠雜可笑的偽

銘，遍足臥表明他的無知。《尚書》的文章，傅寫之間藹誤甚多，正應該讓鼎銘加以被

正，張氏卻本末倒置。可能由於《音使盤)) C <<通考》上冊二零四頁〉那樣長篇的偽銘
問世，講浩 c <<古商辦>> )、鈕樹玉 c <<盤銘跋)) )等加以辦偽剖擊，張氏之說也因之

觸發了吧?現以西周後期的《禹鼎》、《師詢殷》等來考察《毛公鼎》銘文，可知其文

辭是當時的作品，乃王室面臨危機，託付大命的重要冊命。如果以無某一事、某一地、

某一人而疑之，則對《文使之命》這一篇也可Q).作同樣的判斷。

《詩﹒江漢》之《詩序》有“江漠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興衰撥亂，命召公平准夷"

的話，說是尹吉甫所作。吉甫在當.時是以詩篇的作者而聞名的人，如《大雅﹒患高》

曰:“吉甫作誦，其詩孔頓，其風肆好，以贈申伯。"叉如《蕪民》曰: “吉甫作誦，穆

如清風。仲山甫永懷，以慰我心。"以《江漢》末三章而言，當時轉銘中以宏文見稱者，

大多成於這樣的名手。前面提到的《毛公鼎》也可以說來自《尚書﹒文使之命》。作為

朝廷禮儀之文的冊命，其程式被記錄保存了下來。《毛公鼎》銘文措辭宏博，作為王室

託付輔開的範文被傳承下來， <<崗書﹒文模之命》大概也是根據這種程式而寫作的。此

文載入《尚書)) .意昧著是冊命文的典範。正如《周書》五詰作為始故發命的典攘，

《顧命》作為自口位儀禮的真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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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書﹒序》云:“平王錫文侯種隨圭璜，作《文侯之命)) 0 "則《文侯之命》乃是晉

文使仇接受平王冊命賜與的廷禮之文。《經典釋文》說“馬本無平字"。馬融在“王若日，

父義和"為“王順日，父能臥義和我諸侯" ( ((史記集解)) 51)，乃離析義、和二字為訓。

鄭注( ((書疏)))曰: “義讀為儀，儀、仇皆匹也，故名仇，字義。"乃作為名字解釋。

比較之下，鄭注為好，因為《書﹒序》的文例也都舉王號而言，如武玉、周公、成王、

康王、穆玉。馬融之昕以要避開平玉、晉侯義和的解釋，大概因為《史記》和劉向都以

《文使之命》是對於文偎重耳的冊命。《史記﹒晉世家》引《尚書》之文，誰在城糢之

戰之後。前面是: “甲午，晉師還，至衡雍，作王宮於踐土。......。五月了末，獻楚俘

於周， j明介百栗，徒兵千。天子使王于虎命晉侯為伯，賜大軸，彤弓矢百，旅弓矢千，

種間一白，謹墳，虎責三百人。音使三辭，然後稽首受之。周作《晉文侯命)) :. 。

下面錄((文侯之命》全文，最後以“於是晉文公稱伯。美亥， 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"作

結。這一錯誤， ((史記索隱》、《史記正義》已言及。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二對《文侯

之命》的寫作背景有詳細考證。

《史記》以為對文公重耳的冊命見於《左傳》信公二十八年。《史記》將此文和

《文侯之命》合併錄在重耳條下。《左傳》文云:

五月丙午，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。丁未，獻楚俘于王，朝外百乘，徒兵千。鄭

伯傅王，用平禮也。己商，王享鹽，命晉使有。王命尹氏及王于虎，內史叔興

父，策命晉侯為侯伯，賜之大輯之服、或轄之服、彤弓一、彤矢E、旅弓矢

千、經盟一由、虎責三百人。

曰:王謂叔父，敬服玉命，以經四國，料逃王蔥。晉侯三辭，從命，曰:重耳

r敢再拜稽首，奉攝天子之丕顯休命。受策以出，出入三觀。

《史記》恐係概括此文而成，其下加上《文侯之命》一節。或是後人根攘“周作晉侯命"

之語誤將此文竄入。劉向《新序﹒善謀篇》和《尚書》馬融注的解說與《史記》同，可

見兩漠之時已存在這一說法。

文中所說的“平禮"，杜注云:“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也。"其典禮當是

《文侯之命》冊命之際的儀禮。可見，上引對於文侯重耳的冊命，可能根據西周時期朝

廷儀禮的形式。冊命的文辭亦采用其程式。但是， ((左傳》成書之時，冊命的朝廷儀禮

已經失傅，像文末所見的“出入主觀"，似是沒有語義的文句。

這一旬，一直沿用杜注的解釋:“出入猶去來也，從來至去凡三見王也。"以獻俘為

一見，王享為二見，受命入謝為三見。但是，所謂“觀"，本指“朝觀"，不應用於冊命之

朝廷儀禮。叉，這一冊命，如果像《春秋經》“天王對于河陽"所說那樣，是由晉召王並

但使王將;則其用語尚有可疑。此語在“秉策以出"之後，應該是指退出時的儀禮而言。

具體記載受命時期朝廷禮儀的情況的，有《頌壺》、《頌鼎》的“頌拜自首i 受命

冊，佩以出，反入堇章"。叉最近出土的《善夫山鼎》也有“山拜擷首，受冊，佩以出，

反入蓋章"之語。乃是受了命冊，佩帶著退出之後，叉返罔舉行歸還瑾璋的儀禮。 郭氏

《大系》於《頌鼎》之文以“受命冊佩"為旬，但是《左傳》作“受冊以出"，則“佩臥出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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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說當退出時佩帶著出來。“反入堇章"郎返璋之禮，與《左傳》“出入三觀"之文相當。

這一點，郭氏已經指出，見《大系考釋》七十三頁:

“反入堇章"當讀為“返納瑾璋"，蓋周世王臣受玉冊命之後，于天子之有司有納

瑾報璧之禮。《召伯虎殷》第二器言“典獻伯氏，貝JJ報璧明生"，典~p召伯昕受

之冊命，開生郎《師畫畫殷》之宰明生，乃天子之宰，其搞證也。《左傳》信廿八

年，晉文公受王冊命後亦云“受冊以出，出入三觀"，與本銘近似，“出入三觀"

亦當讀為“出納三瑾"，古金文凡瑾觀勤謹均以堇字為之， ((左氏》古文必亦作

堇，後人因讀為觀，更進而更易其字也。

薑改為瑾，乃後人所為。但是， <<左傳》原文即使作堇，也難認為《左傳》的編者是以

納瑾報璧之意來寫此文。《左傳》的編者用作資料的記錄中，可能有“受策以出， 入三

堇"那樣的記述;“出"字重出而改為“受策以出，出入三堇"，當是編者所為。《左傳》

編修之時，西周時期金文的信辭，已經有很多難於理解。《左傳》大概成書於戰國中期

稍後一點。此時，王朝的朝廷儀禮久已廢絕，西周轉銘、古老冊命的知識也多已失傳。

以上是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左傳》中見到的、與金文有關的資料，可以想見其流傳

過程中逐漸消失的一般情況。《詩﹒江漢》末三章的冊命形式， ((毛傳》沒有注明考、

散古字通用，其公認的知識就失傳了。叉《書﹒文侯之命》顯然是周平王對於擊敗平玉

的對立面攜王而擁立平王的晉侯仇論功冊命，但是從史遷開始一直到劉向、馬融都誤解

為是對於晉文的霸業，對文獻化的冊命也失去了充分的理解。甚至被看成是戰國時期文

獻的《左傳》中所見的冊命，其成書之時，關於冊命的固定用語顯然已經失傳;西周以

及與西周相近時期的《詩》、《書趴在流傳中失去義訓而多所誤解;戰國時期的文獻、

中也見到藹傅的資料。因而，從《左傳》乃至先秦諸書中見到的鼻銘知識或轉器觀，臥

在那樣的時代形成的為前提，有必要對其資料性加以考察。

鼻器觀的變遷

葬器文化隨著王朝秩序的現實情況一起發展。以祭肥和政權合一的古代王朝，其祭儀

形式的變化，必然姐定了葬器文化應、有的面藐。因此殷器中的酒器顯著地發達，而西周器

中盛行毀、鼎等食器。不僅器的種類，就連器的形態、花紋，乃至銘文，都與且有關。昕

以，各時期有各時期的葬器觀。但是，殷、周兩個時期有共通的東西，如祭而巴懂禮是民

族祖先之靈和民族成員聯繫的場所、祭器是祭而巴者和被祭祖者的媒介物，這些基本特徵

沒有大的變化。可以說，殷代民族社會和西周宗法社會在本質上是相同的。但到了列國

時期，隨著當時秩序內部分裂的傾向，葬器觀亦開始看到變化。現範現實的東西，與其

說是神靈的實際存在，莫如說是由於對構成現實基礎各種條件的認識加深，因而放棄了

古代的轉器觀，其傳統也漸漸消失了。作為這種捧器觀的反映，就是靠器文化衰頹的日

形顯著，也減弱了對古代葬器的固有形態及紋樣意義的理解，在那異樣的感覺之下，邊

對古器產生了一種神秘感。葬器的實用化和寶器化這兩種不同的葬器觀，其根源有共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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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點。兩者是當時鼻器文化的實際情況，可以說是互為表襄。

從殷王朝的鄭州時期出現青銅器文化以來，到戰國時期為止已經過近千年的歲月。

即使徒被認為達到葬器文化頂點的殷末周初之際算起，也有六七百年。對戰國時期的人

們來說，具有異樣形態、紋樣和文辭古奧的古代捧器，恐怕會以為是來自其他世界的神

都東西。當時的青銅器文化，多盛行路器、量器等，已離開捧器文化的本質相當遠。他

們把古器的起原，追溯到很遠的夏代，叉在其中增加了近乎神話的傳說。《左傳》宣公

三年，載有楚子進軍伐陸渾之哉，及至雄，在周疆耀搗兵威時，向作為玉的使者來慰勞

楚師的王孫漏問及鼎之輕重的有名的故事。

楚子伐陸渾之哉，遂至於絡。觀兵于周疆。定王使王孫漏勞楚子。楚于間鼎之

大小輕重焉。對曰:“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遠方圖物，貢金九故，鑄

鼎象物，百物而為之備，使民知神姦。故民入川澤山林，不逢不若。睡魅罔

兩，莫能逢之。用能協于上下，間承天休。榮有昏德，鼎遷于商。載爾巴六百。

商討暴虐，鼎遷于周。德之休明，雖小重也。其姦岡昏亂. .雖大輕也。天早乍明

德，有所底止。成王定鼎于那郁。←世三十， ←年七百，天昕命也。周德雖

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輕重，未可間也。"

集九故之金，備百物神姦之象，作實器九鼎以為受命的象徵，歷經夏殷周而傳承下來的

這個故事，大概可以表示戰國時期巫史的知識。古代鼻器所有的神怪紋樣，使人們知有

神姦。這種轉器觀，亦見於從史角之學出發的《墨子》一書. ((耕桂篇》記有九鼎為三

代遞傅的實器之說:

昔者夏后閉，使盡廉拆金於山川，而陶鑄之於昆吾，是使翁難雄益針雄，乙己←

於白若之龜. (龜〕曰:鼎成三足而方，不炊而自烹，不舉而自戚，不遷而自

行，以祭於昆吾之虛。上鄉。乙巴叉言兆之由餌，曰:饗矣。逢逢白雲，一甫

一北，一西一東，九鼎慨成L 遷於三國。夏后氏失之，鼓人受之;鹿人失之，

周人受之。夏后殷周之相受也，數百歲矣。

文中誨誤甚多，攘孫校尚有難QJ.通讀之處。但與前 51 <<左傳》之文相同，在把鼻器作為

歷代遞傅的遺賢的想法上是一致的。鼻器本來是祭器，是在家廟供奉的東西。神不敢異

類祭器不可隨便他遷，而把鼻器作為寶器代代相傳的想法，只是列國時期且來才有的。

《戰國策﹒秦策J 記述張攝的圖謀:“攘九鼎，按圖籍，挾天子QJ.令天下。" ((書﹒序》

說:“武王鼠勝殷，邦封諸侯，班宗葬，作分器。"叉《左傳》定公四年言及魯衛等之始

封:“分魯公，備物典策，官司葬器，命以伯禽。"“分康赦，叫大路小自大呂，命以康

諾。"“分康叔，以大路闕鞏沾說，命以唐諧。"大概就是《書﹒序》中昕說的“班宗

靠"， 均屬同接之間的事。但《左傳》所見到的大呂、沾洗都是以鐘律表示鐘;周朝尚

無鐘錚之屬，則《左傳》分器封建的故事，也還是後人潤飾而成的。

取他國之器作為實器，或者作為賄路受取的故事. <<左傳》中所見甚多。相信這與

分器、班宗捧叉有不同的意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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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年春。宋督攻孔氏，殺孔父而取其妻。公怒，督懼，遂軾屬公。宋屬公立，

十年十一戰，民不堪命。孔父嘉為司馬，督為大宰。故因民之不堪命，先宣言

曰:司馬則然，已殺孔父，而試屬公。召在公于鄭，而立之，以親鄭。以鄧大

鼎路公，齊陳鄭皆有路，故遂相宋公。夏四月，取師大鼎于宋。戊申，納于大

廟，非禮也。(桓二年〕

鄭伯之享王也，王以后之擎鑑與之。就公請器，王予之爵，鄭伯由是始惡於

王。(莊廿一年〕

晉師從齊師，入自丘輿，擊馬降，齊侯使賓媚人，路以紀顱，玉聲與地，不可

則聽客之昕為。賓媚人致路，晉人不可。魯衛諜曰:齊疾我矣，子若不許，雖

我必甚，唯子則叉何求。于得其國費，我亦得地，而籽於難，其榮多矣。晉人

許之。(成二年〉

晉會諸侯伐鄭，鄭于罕路以襄鐘。(中土注:襄鐘，鄭襄公之廟鐘。成十年〕

鄭人路晉侯，以師哩師觸師燭，歌鐘二肆，及其搏擊，女樂二八。晉侯以樂之

半，賜魏絆，曰:子教寡人，和詩我狄，以正諸華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諸侯。如

樂之和，無所不諧，請與子樂之。辭，公曰:夫賞國之典也，藏在盟府，不可

廢也。子其受之。魏綽於是乎，始有金石之樂，禮也。(要十一年)

莒人找我東鄙，圍台。季武于放台，進入輯，取其鐘，以為公盤。(襄十二年)

諸侯還自肝上，晉使先歸，公(襄公)享晉六卿于蒲團，賄苟但東錦加璧乘馬，

先吳壽夢之鼎。(襄十九年)

晉使找齊，以報朝歌之役。齊人以莊公說，使照鈕請成，慶封如師也。男女以

班，路晉侯以宗器樂器，自六正五吏三十帥，三軍之大夫，百宮之正長師旅，

及處守者，皆有路，晉侯許之。(襄廿五年〉

鄭子展子產，帥車七百乘以伐陳。宵突陳城，進入之。陳侯使司馬桓子，路以

宗器，陳侯兔攝社，以待於朝。(襄廿五年)

齊侯次于貌，燕人行成。曰:敝芭知罪，敢不聽命，先君之敝器，請以謝罪。

歸燕姬，路以瑤書玉檀肆耳，不克而還。〈昭七年〉

鄭子產聘于晉。晉侯有疾，韓宣子逆客，私焉。曰:“寡君寢疾，於今三月矣，

拉走軍望，有加而無廖。今夢黃熊入于寢門，其何厲鬼也。"對曰:“昔堯極縣

于羽山，其神化為黃熊，以入于羽淵，實為郊，三代祖之。晉為盟主，其或者

未之祖也乎。"韓于兩巳夏郊，晉侯有閒，賜子產莒之二方鼎。(昭七年)

晉萄時如周，葬穆后，籍談為介，扭葬除喪，以文伯宴，樽以魯壺。王曰:

“伯氏，諸使皆有以鎮撫王室，晉獨無有，何也? "文伯揖籍談，對曰:“諸侯

之封也，皆受明器於王室，以鎮撫其社喂，故能薦葬器於玉，晉居深山，而遠

於王室，王靈不及，其何以獻器。"王曰:“叔氏，而忘諸乎，叔父唐叔，成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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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母弟也，其反無分乎?盡戚載起間，彤弓虎貴，文公受之，非分而何。夫有勳

而不廢，有績而載，奉之以土田，撫之以鼻器，女司典之後也，何故忘之。"

籍談歸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:“王其不終乎，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， 於是

乎以喪賓宴，叉求葬器，樂憂甚矣，且非禮也。捧器之來，嘉功之由，非由喪

也，禮王之大經也。忘經而多言，舉典將焉用之。"(昭十五年〕

齊侯伐徐，至于蒲隧，徐人行成，徐子及鄉人莒人，會齊侯，盟于蒲隧，路以

甲父之鼎。(杜注:甲父古國名也。高平昌芭縣、東南，有甲父亭，徐人得甲父

鼎，以路齊。昭十六年〕

從記載的賄器之多看來，這種情況在當時可能是盛行的，但《左傳》的記載中，也有以

之作為非禮的記述，則原則上像是為拯救社櫻於覆誠而乞求和平，寶安訂服從之約時所

為。賄贈捧器，與單純給財賄的行為有區別。要求路以錢財或者接受財賄，可能都被視

為“非禮"，作為製訂和平服從的誓約而贈賄器，大概含有降服儀禮之一的意味。《左

傳》昕見的外交辭令，常常有這樣的措辭:“君惠徵福於敝芭之社程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

願也。" (信四年〉“欲徵l福于先君獻穆。" (成十三年〕“寡君欲徵福于周公，願乞靈於

賊氏。" (哀二十四年〕這些都是用來示求和、降服的意思。但單單求和之時， 有贈玉

之通例。見於《左傳》的有秦伐音，請求魯出師的故事。

秦伯使西乞術來聘，且言將伐晉，襄仲辭玉曰:君不忘先君之好，照臨魯國，

鎮撫其社程，重之以大器，寡君敢辭玉。對曰:不碘敝器，不足辭也，主人三

辭，賓客曰:寡君願繳福于周公魯公，以事君，不蜈先君之敝器，使下臣致諸

執事，以為瑞節，要結好命，所以藉寡君之命，結二國之好，是以敢致之。襄

仲曰:不有君子，其能國乎，國無陋矣。厚賄之。(文十二年〕

贈以先君的玉器，是要求分享魯先君的靈威。但是以宗廟的葬器作賄，即是將社覆的靈

威分給對方，是有著服從意味的行為。軍之戰(成二年) ，晉齊相伐，及至齊國敗績，

賓媚人，亦即國佐，充任使者，致以紀獻、玉聲等賄路以求成而不為昕納;對於晉的無

理要求:“使齊之封內，盡東其敵"，國佐拒絕說:

子以君師，辱於敝臣，不碘敝賦，以睛從者，畏君之震，師徒撓敢，吾于惠徵齊

國之福，不1民其社稜，使繼舊好，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，不敢愛，于叉不許，

請收合餘燼，背城借一，敝芭之幸，亦云從也。況其不幸，敢不唯命是聽。

接此，賄器是具有作為保存社硬的代價的意味，獻廟器，收賄器即“徵福於敝巴之社

稜"、“徽齊國之蝠"的其體行動，大概是當時的慣例。以鼻器為神聖的觀念，於此可

見。在當時這種現實之下，便產生了作為王權象徵的三代遞傅的實器的故事。

把傳世之器作為寶器，親為神聖的意識之昕以強烈起來，大概是因為當時的青銅器

文化逐漸脫離葬器的本質，加之實用的性質的反作用。戰國時期的銅器，除了楚、越等

南方的鐘，田齊、棄的量器等之外，俱是戈矛之類，只有楚向保存鼎、盤等器的傳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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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兵器的青銅器似乎相當普及;也盛行把遺棄於戰場的，或者俘獲的利器改鑄。《左

傅》記有:

季就子以昕得於齊之兵，作林鐘，而銘魯公焉。戚文仲謂季孫曰:非禮也。夫

鐘銘天子令穗，諸侯言時計功，大夫稱悅。且夫大伐小也，取其昕得，以作捧

器，銘其功烈，眼示子孫，昭明德，而懲無禮也。今將借人之力，以救其死，

若之何銘之。小國幸於大國，而昭昕撞焉，眼怒之，亡之道也。(襄十九年〉

鄭伯始朝于楚，楚子賜之金，慨而悔之，與之盟曰:無以鑄兵，故QL鑄三鐘。

(傳十八年〉

以俘獲的金屬來鑄造葬器，早在西周時期已有《員自》、《迅伯殷》、《矗殷》、《師

窒殷》等;叉列國時期的器中， <<陳使午敦》、《杖氏壺》是以獻金鑄作的; <<楚王會

忌鼎》中，有“戰獲兵銅"之語。

戰國時期的銅器，與其說是祭器，莫如說是宴樂之器，和養生之器。器的品種，亦

以鼎、敏等食器，.ø及為了歌舞而用的歌鐘等為多。那是王公貴族奢侈生活的必需品。

《墨子﹒節葬篇》下論及當時厚葬之弊，列舉了古人薄葬事例，跟著指出:“今王公大

人之為葬埋，則異於此，必大棺中棺，草闇三操，璧玉郎具，戈劍鼎鼓壺濫，文繡素

蹄，大較萬頓，輿馬女樂皆具。"叉《呂氏春秋﹒節葬》大概是繼承秦墨之學，其中有

這樣的話:“國彌大，家彌富，葬彌厚，含珠鱗施。夫玩好貨實，鐘鼎壺濫，輿馬在被

戈劍，不可勝其數，諸養生之具，無不從者。"把鐘鼎與女樂養生之器並舉。不過鐘鼎

之類，尚有用作祭器的，量器、符節之類，則全是實用之器，兵器更是最現實的戰鬥工

具。攘《秦本紀}) ，始皇廿六年“收天下兵，男友之咸陽，銷臥為鐘頭金人十二，重各千

石，置廷宮中。"廢而不用為廟器。中國的青銅器文化，從以鼻器、祭器為本質發展起

來而言，將之鑄成重千石的金人而封閉其用途，確阻稱青銅器時代的結束。銅人各重二

十四萬斤，攘說後來董卓椎破十個作小錢，剩下的被持堅銷毀。


